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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通知家長 

5.救護車到達後，

校護上車陪同至

醫院，待家人抵

達醫院後搭計程

車返校 

級
任
導
師 

中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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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啟動校內、外通報程序 

2. 啟動緊急傷病應變處理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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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校護做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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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撥 119 求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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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發生意外傷害 

輕度 

送醫人員陪同原則： 
一、家長接回返家休息。 
二、救護車送醫（校護上車陪同至醫院，搭計程車返校）。 

三、校方開車送醫，並繼續聯絡家長。 
陪同方案 A：護理師+導師 

陪同方案 B：護理師+行政人員（衛生組>學務主任>生教組>

體育組>活動組） 

陪同方案 C：行政人員（學務處協調）+導師 

重度 

校護到達現場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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